
专业技术职务初聘工作须知

一、注意事项

1.申请人应严格按上级和学校文件精神申请初聘相应专业技术

职务。

2.同一学历学位只可初聘一次，硕士研究生初聘为助理级职称后

不得再申请初聘中级职称。

3.进校时间以与学校签订的《浙江省事业单位聘用合同》起始时

间为准。

4.表格中签名务必手写，打印签名无效。

5.各单位须在《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鉴定表》

中对申报人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表现出具具体鉴定意见，由其所在支

部填写鉴定意见（申报人为支部书记的，则由上级党组织填写）。

6.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人员，申报高校教师系列和学生思

政系列中级职称须提供高校教师资格证，博士研究生尚未取得资格证

的请在汇总表中注明。

二、平台在线申报

（一）平台档案维护

（1）登录“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

台”（以下简称“申报平台”），网址：https://zcps.rlsbt.zj.gov.cn。



（2）右上角“个人用户登录”，使用浙里办扫码。

（3）完善“个人基本信息”，单位信息如下。



（4）进入“我的业绩档案”模块，进行相关信息维护。

请根据申报要求录入以下相关材料，其中：

1.“教育经历”一栏，需从本科（大专）阶段开始填写，学历、学

位需分开录入（系统支持自动提取，若无法提取请手动新增）；若为

国（境）外学历需要提供《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，其他要求

详见系统填写说明。

2.“工作经历”一栏，需从首次工作开始填写，工作开始/结束时

间需与佐证材料保持一致，佐证材料一般以单位聘用合同等材料为

准，每段工作经历请分条录入。

3.“资质证书”一栏，需录入高校教师资格证或国家规定的其他相

关行业的专业资格证书或资格考试合格证明，无关证书请勿上传。

4.“考核情况”一栏，需填写近三年考核结果（不足三年的按实际

填写）。

5.其他业绩栏无需填写。



（二）正式报名

（1）在首页选择“大中专毕业生职称初定”

（2）“用人单位类型”栏选择：自主评聘→“职称认定类型”栏选

择：大中专毕业生职称初定→搜索“湖州师范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聘

委员会”→进入报名



（3）根据系统要求上传证件照并签订真实性保证书。

（4）填写申报信息，根据系统要求如实填写相关信息。

单位信息如下：



（5）选择相关业绩

根据初聘申报要求提取已经审核通过的各项业绩（职能部门未审

核通过的业绩无法提取） 。

（6）上传附件

将申报通知中《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鉴定表》

扫描后上传。



（7）完成报名

完成报名后，可在个人首页“我的申报记录”中查看申报进度。


